
臺東縣金峰鄉公所補（捐）助經費處理作業要點 

〈申請作業流程圖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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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活動舉辦之 15 日前送達本所。 

申請應備資料： 

1. 活動計畫書 

2. 經費概算表 

3. 社團立案證明 

4. 負責人當選證書 

5.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相關

表格 

書面資料審查 

(業務單位) 


